
安老事務委員會  

第一百二十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2026年3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正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地下4號會議室  

 

出席人士  

 

主席  

李國棟醫生 , GBS, JP 

 

委員  

陳志球博士 , SBS, JP 

黎永亮教授  

林翠華教授  

李聖根先生 , MH 

列浩然先生  

陸嘉熙醫生  

馬衡先生  

文慧妍女士  

魏仕成先生  

蕭景威先生  

蘇祐安先生 , MH, JP 

黃楚淇女士 , MH 

劉焱女士 ,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范婉雯醫生 , JP 醫務衞生局署理局長  

甄麗明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蘇淑娟醫生  衞生署助理署長（長者健康）  

蔡坤榮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支援服務二）  

夏敬恒醫生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  

  

列席人士   

莊永桓先生 ,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 2 

梁珊娜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 3 

黃羨儀女士 , JP 勞工處助理處長（就業事務）  

吳國强先生 , BBS 僱員再培訓局行政總監  

余國柱先生  僱員再培訓局副行政總監（培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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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鎮波先生  香港警務處支援科總警司  

吳海威先生  香港警務處支援科策劃行動課警司  

黎衍樂女士  香港警務處支援科策劃行動課高級督察  

何觀玲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福利） 4 

林志光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福利） 4 

  

因事缺席委員  

白雪教授  

陳文宜議員  

葉順興女士 , SBS, MH, JP 

劉達泉先生  

李舜華醫生  

 

秘書   

陳雅詠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 4 

 

 

* * * * * * * 

 

 

 主席李國棟醫生歡迎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特別是代表

醫務衞生局出席的署理局長范婉雯醫生和代表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出席的總監（策略發展）夏敬恒醫生。  

 

2. 主席提醒委員如討論事項涉及潛在利益衝突，須作出申

報。  

 

 

議程第1項：通過第一百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3. 各委員對秘書處於 2026 年 2 月 16 日發出的會議記錄

中、英文版初稿沒有提出修訂建議。委員會通過該份會議記

錄。  

 

 

議程第2項：續議事項  

 

4. 第 121 次會議沒有續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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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3項：長者就業支援及培訓  

 

5. 勞工處助理處長（就業事務）黃羨儀女士以投影片向委

員簡介有關長者就業的支援措施，隨後由僱員再培訓局（再

培訓局）行政總監吳國强先生以投影片向委員簡介支援長者

培訓及就業的措施。  

 

6. 主席及委員聽取簡介後提出下列意見 1及提問：  

 

(a)  支持勞工處和再培訓局推行長者就業及培訓支援

措施，除有效釋放社會潛在勞動力，也可提升僱主

聘用年長人士的意欲；  

 

(b) 就勞工處的「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再就業計

劃」）和「中高齡就業計劃」，以及再培訓局的「培

訓就業一條龍計劃」（「一條龍計劃」），查詢適

合年長人士的職位空缺供應情況，以及行業和工種

分布；  

 

(c)  建議加強就業跟進調查工作，包括收集參與各項就

業計劃的中高齡人士被聘用後的持續就業情況，例

如就業津貼期完結後的離職率，相關人士有否轉職

或轉行，及培訓是否有助職業發展等，以了解有關

就業支援工作能否有效延長勞動人口的就業年期

及配合人力資源的需求；  

 

(d) 查詢「再就業計劃」和「中高齡就業計劃」有否年

齡上限，並建議再培訓局因應巿場需要，適時調整

課程組合；  

 

(e)  近年建造業主要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導致前線工

作崗位減少；另一方面，物業維修保養工作則欠缺

人手。建議勞工處和再培訓局考慮採取適當措施，

協助建造業工人轉職至物業維修保養工作，以改善

人手配對情況；以及  

 

(f)  查詢勞工處和再培訓局如何加強宣傳其就業及／

 
1 委員馬衡先生 2026 年 3 月 6 日提交的書面意見已轉交勞工處。  
 



4 

或培訓支援服務，提升公眾認知度。  

 

7. 黃羨儀女士及吳國强先生對委員的意見及提問綜合回應

如下：  

 

(a)  勞工處積極推行不同的就業計劃，協助中高齡人士

就業。其中「中高齡就業計劃」錄得的合資格就業

個案由 2022 年約 2700 宗增加至 2025 年約 4500

宗。「中高齡就業計劃」和「再就業計劃」的就業

個案集中於「地產及商用服務業」和「社區、社會

及個人服務業」，並以前線工作崗位較多，例如保

安員、醫院服務員、文員及會計文員等；  

 

(b) 再培訓局自 2024 年初開始試行「一條龍計劃」，至

今超過 40 個僱主透過該計劃舉辦職前培訓課程，

涵蓋物業管理及保安、健康護理、航空服務、交通

及支援服務及飲食等行業。另外，亦有為個別具特

定技能要求的職位，包括航空安檢督導、燃氣技術

助理 /機械見習技術員、銀行櫃枱服務員等，以「度

身訂造課程」模式開辦職前培訓課程，累計入讀人

數約 850 人。此外，最多學員入讀的「就業掛鈎課

程」主要提供中醫診所助理、包餅製作員、物業管

理及保安員、咖啡調製員、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

理、物理治療助理、陪月員、點心製作員、茶餐廳

廚務助理等工種的相關訓練，50 歲或以上學員完成

課程後的就業率約為 84%；  

 

(c)  勞工處的「再就業計劃」自 2024 年 7 月推出至今約

有一年半，接獲的申請中，參加者完成 6 個月及 12

個月工作分別佔約 70%及 30%；至於「中高齡就業

計劃」，接受在職培訓僱員的留任期為 4 個月及 6

個月或以上分別佔約 83%及 70%。再培訓局方面，

學員完成「就業掛鈎課程」後留職 6 個月或以上的

佔約 60%。再培訓局會研究加強畢業學員的跟進調

查工作；  

 

(d) 「再就業計劃」和「中高齡就業計劃」沒有年齡上

限，凡有意繼續工作的中高齡人士均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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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員報讀再培訓局的「就業掛鈎課程」前需要接受

面試，以了解學員的就業背景和意向。再培訓局會

視乎與課程相關的工種有否年齡限制，並考慮工作

所需的體能要求等因素，決定是否接受學員報讀。

「一條龍計劃」有「企業包班」安排，按僱主的入

職要求選擇學員，僱主代表亦會參與面試；  

 

(f)  隨著就業巿場對技能和資歷的要求越趨提高，再培

訓局的課程定位會從「就業為本」提升至「技能為

本」。除協助學員入職外，更建立進修階梯，按核

心技能開設更多不同程度的短期課程，便利不同學

歷背景和年齡的在職學員在工餘時間修讀，在職場

上爭取晉升機會。再培訓局正爭取與更多專上院校

合作開辦課程，提供更多較高階的培訓課程。期望

提升全民進修增值的機會，並鼓勵中高齡人士持續

進修，重投職場，釋放潛在勞動力；  

 

(g) 建造業是香港其中一個關鍵產業，再培訓局提供大

量物業維修相關課程，幫助學員轉職至相關工作。

再培訓局的課程與時並進，並計劃與業界探討開發

業內使用的新興技術相關課程的可行性（例如利用

無人機檢查大廈外牆、維修數據分析，立體繪圖及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等）。再培訓局會繼續加強這方

面的培訓工作，並開辦建造業相關課程，協助從業

員提升技能，配合業界運作模式；以及  

 

(h) 宣傳推廣長者就業及培訓服務方面，勞工處在互聯

網和公共交通網絡投放廣告、舉行招聘會宣傳相關

服務，及在各區的就業中心與長者服務機構合作，

聯繫和鼓勵中高齡人士使用勞工處提供的就業服

務。至於再培訓局，除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報章

等渠道投放廣告，也會透過分布各區的 80 多個培

訓機構和約 400 個培訓中心，及其轄下的服務中心

和服務點，主動接觸市民大眾，加強社區宣傳。2026-

27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再培訓局將升格為「技能

提升局」，提供包括人工智能應用的各類技能為本

培訓課程，協助提升本地勞動人口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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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4項：香港警務處「帶您‧回家計劃」  

 

8. 香港警務處（警務處）支援科總警司楊鎮波先生以投影

片向委員簡介「帶您‧回家計劃」（計劃）。  

 

9. 主席及委員在聽取簡介後提出下列意見及提問：  

 

(a)  長者享用「二元乘車優惠」需要使用實名登記的樂

悠咭，查詢若持咭長者走失，在「八達通號碼標記

機制」下，警方可否憑樂悠咭持咭人的個人資料，

通過發咭機構標記相關樂悠咭，而無需由照顧者提

供失蹤者的八達通號碼；  

 

(b) 查詢長者領取定位裝置需符合的條件，並建議警方

擴大派發定位裝置的對象至獨居長者、雙老住戶及

嚴重精神病患者，因為他們失蹤時更容易發生意

外；  

 

(c)  查詢若長者並不在警方派發定位裝置渠道的範圍

內，他們有何方法領取定位裝置。另外，醫管局記

憶診所的認知障礙症病人屬高危走失人士，部分病

人不願意參加「智友醫社同行計劃」，或非長者中

心會員，未必能從現有渠道獲派發定位裝置。建議

警方擴展派發定位裝置的渠道至上述診所；  

 

(d) 建議警方邀請更多交通運輸及公共服務機構參與

八達通號碼標記機制，以提升搜尋失蹤人士的效

率；並與安老院舍、長者相關服務機構及家庭服務

中心合作，加強向長者家屬、照顧者及前線社工等

解說並宣傳推廣計劃，加深他們認識計劃的優點，

並教導使用定位裝置；  

 

(e)  查詢長者領取定位裝置後，是否需要向警方作個別

登記；並查詢定位裝置是否有距離偵測限制；以及  

 

(f)  查詢近年失蹤人口個案的趨勢，以及能成功尋回失

蹤人士的個案數字。  

 

10. 楊鎮波先生對委員的意見及提問綜合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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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八達通號碼標記機制」，警方接獲高危人士的

失蹤個案後，會要求照顧者提供失蹤者的八達通號

碼，然後盡快通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和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在其八達通系統標記相關

的八達通咭。由於相關公共交通機構的八達通系統

負載能力所限，未能將所有長者的樂悠咭資料預載

在系統之內。另外，警方若要憑樂悠咭持咭人的個

人資料向發咭機搆索取其八達通號碼，需要經過若

干法律和行政程序。鑑於有關程序需時，最有效尋

找失蹤人士的方法是鼓勵照顧者預先記錄失蹤人

士的八達通號碼，並在失蹤時提供予警方作跟進；  

 

(b) 派發定位裝置的對象一般為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及

「可能有危險的失蹤人士」（例如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的人士及認知障礙症患者）。若資源許可，警方

會考慮擴大派發對象（例如嚴重精神病患者）；  

 

(c)  定位裝置主要通過警務處網絡（即總區失蹤人口調

查組）及跨機構網絡（包括醫管局、社會福利署長

者地區中心及教育局特殊學校）兩個渠道派發。警

方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若發現有適合使用定

位裝置的人士，警民關係組或失蹤人口調查組會主

動聯絡相關人士派發定位裝置。至於不在警務處網

絡涵蓋範圍內的人士，如有需要，可經由跨機構網

絡，例如醫院和長者地區中心等，獲派定位裝置；  

 

(d) 警方會繼續拓展派發定位裝置的渠道，例如考慮進

一步善用政府網絡，透過關愛隊派發定位裝置給社

區上有需要人士，並會繼續探討與更多相關機構

（例如安老院舍及醫管局的合適診所等）合作，開

拓派發渠道，加強預防長者及高危人士走失；以及

加強推廣計劃及相關解說工作，致力構建更安全社

區；  

 

(e)  計劃至今已派發超過 5 200 個定位裝置，其中約

4,200 個（約八成）已派發給 60 歲或以上長者。警

方期望在 2026 年可以透過現有或新增渠道派發共

約 3 000 個定位裝置，提升搜尋失蹤人士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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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已派發的定位裝置由照顧者及被照顧者自行使用，

照顧者只需在手機上安裝相應的應用程式，並把定

位裝置佩戴在被照顧者身上，即可追蹤其位置；  

 

(g) 計劃的定位裝置分別有藍牙和 GPS 兩類裝置。藍牙

裝置體積細小，容易佩戴及耗電量低，但需依靠附

近的公開藍牙網絡才能定位，較適合在市區使用；

GPS 裝置能自行發出定位訊號，較為準確及可靠，

但需安裝數據咭，耗電量較高並需頻密充電，較適

合在郊區使用。警方會因應有需要人士的情況派發

合適的定位裝置；以及  

 

(h) 近年每年的失蹤人口個案維持在 2 300 至 2 700 宗

之間，其中 60 歲或以上長者失蹤個案維持在每年

700 至 800 宗之間。大部分的失蹤人士均成功尋回。 

 

 

議程第5項：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工作進度簡報  

 

11. 委員會秘書陳雅詠女士報告，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基金）

委員會已於 2026 年 1 月通過 30 項就 2025-26 年度第二輪基

金撥款申請，涉及共約 236 萬元。2026-27 年度第一輪撥款申

請將於 2026 年 5 月 31 日截止。  

 

 

議程第6項：其他事項  

 

12. 陳雅詠女士匯報，2025 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成

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帶領各政策局

制訂對策，除了涵蓋安老、醫療、房屋、文化康樂、樂齡科技

等，亦會考慮推動銀髮經濟進一步發展，並會諮詢安老事務

委員會，在 2026 年提交報告。就此，政務司副司長希望聽取

委員會的意見，誠邀各位委員出席今年 3 月 23 日下午舉行的

交流會。秘書處已經在今年 3 月 6 日發出電郵邀請，請各位

委員踴躍參與和發表意見。  

 

 

會議結束時間  

 

13.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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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日期  

 

14. 下次會議暫定在 2026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舉行。秘

書處稍後將與委員確定會議詳情。  

 

 

 

2026 年 4 月  


